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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内部控制目标

（

１

） 保证基金管理人经营运作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行业监管规则，自觉形成守法经营、规范运作的经营思想和经营理

念。

（

２

） 防范和化解经营风险，提高经营管理效益，确保经营业务的稳健运行和受托资产的安全完整，实现持续、稳定、健康

发展。

（

３

） 确保基金管理人和基金财务及其他信息的真实、准确、及时、完整。

２

、内部控制原则

（

１

） 健全性原则。内部控制机制覆盖基金管理人的各项业务、各个部门和各级人员，并渗透到决策、执行、监督、反馈等各

个环节。

（

２

） 有效性原则。通过科学的内部控制手段和方法，建立合理的内部控制程序，维护内部控制的有效执行。

（

３

） 独立性原则。基金管理人各机构、部门和岗位职责保持相对独立，基金资产、固有财产、其他资产的运作相互分离。

（

４

） 相互制约原则。基金管理人内部部门和岗位的设置权责分明、相互制衡。

（

５

） 成本效益原则。基金管理人运用科学化的经营管理方法降低运作成本，提高经济效益，以合理的控制成本达到最佳

的内部控制效果。

３

、内部控制内容

基金管理人的内部控制要求建立：不相容职务相分离的机制、完善的岗位责任制、规范的岗位管理措施、完整的信息资料

保全系统、严格的授权控制、有效的风险防范系统和快速反应机制等。

基金管理人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遵循合法合规性原则、全面性原则、审慎性原则和适时性原则，制订了系统完善的内

部控制制度。内部控制的内容包括投资管理业务控制、信息披露控制、信息技术系统控制、会计系统控制以及内部稽核控制

等。

（

１

）投资管理业务控制

基金管理人通过规范投资业务流程，分层次强化投资风险控制。公司根据投资管理业务不同阶段的性质和特点，制定了

完善的管理规章、操作流程和岗位手册，明确揭示不同业务可能存在的风险，分别采取不同措施进行控制。

针对投资研究业务，基金管理人制定了《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研究部制度》，对研究工作的业务流程、研究报告

质量评价，研究与投资的交流渠道等都做了明确的规定；对于投资决策业务，基金管理人制定了《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

资管理制度》，保证投资决策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符合基金合同所规定的要求，同时设立了汇添富投资风险评估与

管理制度以及投资管理业绩评价体系；对于基金交易业务，基金管理人将实行集中交易与防火墙制度，建立交易监测系统、预

警系统和交易反馈系统，完善相关的安全设施，交易流程将严格按照“审核—执行—反馈—复核—存档”的程序进行，防止不

正当关联交易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

２

）信息披露控制

基金管理人通过完善信息披露制度，确保基金份额持有人及时完整地了解基金信息。基金管理人按照法律、法规和中国

证监会有关规定，建立了《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指定了信息披露责任人负责信息披露工作，进行信

息的组织、审核和发布，并将定期对信息披露进行检查和评价，保证公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

３

）信息技术系统控制

基金管理人建立了先进的信息技术系统和完善的信息技术管理制度。 基金管理人的信息技术系统由先进的计算机系统

构成，通过了国家、金融行业软件工程标准的认证，并有完整的技术资料。基金管理人制定了严格的信息技术岗位责任制度、

门禁制度、内外网分离制度等管理措施，对电子信息数据进行即时保存和备份，重要数据实行异地备份并且长期保存，确保了

系统可靠、稳定、安全地运行。在人员控制方面，对信息技术人员进行有关信息系统安全的统一培训和考核；信息技术人员之

间定期轮换岗位。

（

４

）会计系统控制

基金管理人通过建立严格的会计系统控制措施，确保会计核算正常运转。基金管理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金

融企业会计制度》、《证券投资基金会计核算办法》、《企业财务通则》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制订了基金会计制度、公司财务制

度、会计工作操作流程和会计岗位工作手册。通过事前防范、事中检查、事后监督的方式发现、堵截、杜绝基金会计核算中存在

的各种风险。具体措施包括：采用了目前最先进的基金核算软件；基金会计严格执行复核制度；基金会计核算采用基金管理人

与托管银行双人同步独立核算、相互核对的方式；每日制作基金会计核算估值系统电子数据的备份，同时打印保存书面的记

账凭证、各类会计报表、统计报表，并由专人保存原始记账凭证等。

（

５

）内部稽核控制

基金管理人通过建立独立的监察稽核制度，确保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基金管理人设立督察长，督察长可以列席基金管理

人召开的任何会议，调阅相关档案，就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情况独立地履行检查、评价、报告、建议职能。督察长定期和不定期

向董事会报告公司内部控制执行情况。

另外，在经营管理层设立稽核监察部门，配备充足合格的稽核监察人员，并制订了《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稽核监察制

度》，明确规定了稽核监察部门及内部各岗位的职责和工作流程，监督各业务部门和人员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有关情况；

检查各业务部门和人员执行内部控制制度、各项管理制度和业务规章的情况。

４

、基金管理人关于内部合规控制声明书

（

１

）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上关于内部控制的披露真实、准确；

（

２

） 基金管理人承诺根据市场变化和基金管理人业务发展不断完善内部风险控制制度。

四、基金托管人

（一）基金托管人基本情况

名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５５

号

成立时间：

１９８４

年

１

月

１

日

法定代表人：姜建清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４９

，

０１８

，

５４５

，

８２７

元

联系电话：（

０１０

）

６６１０５７９９

联系人：赵会军

（二）主要人员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末，中国工商银行资产托管部共有员工

１４５

人，平均年龄

３０

岁，

９５％

以上员工拥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高管

人员均拥有研究生以上学历或高级技术职称。

（三）基金托管业务经营情况

作为中国大陆托管服务的先行者，中国工商银行自

１９９８

年在国内首家提供托管服务以来，秉承“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

宗旨，依靠严密科学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体系、规范的管理模式、先进的营运系统和专业的服务团队，严格履行资产托管人

职责，为境内外广大投资者、金融资产管理机构和企业客户提供安全、高效、专业的托管服务，展现优异的市场形象和影响力。

建立了国内托管银行中最丰富、最成熟的产品线。拥有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信托资产、保险资产、社会保障基金、安心账户资

金、企业年金基金、

ＱＦＩＩ

资产、

ＱＤＩＩ

资产、股权投资基金、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证券公司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商业银行

信贷资产证券化、基金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

ＱＤＩＩ

专户资产、

ＥＳＣＲＯＷ

等门类齐全的托管产品体系，同时在国内率先开展绩

效评估、风险管理等增值服务，可以为各类客户提供个性化的托管服务。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中国工商银行共托管证券投资基金

２１９

只，其中封闭式

７

只，开放式

２１２

只。自

２００３

年以来，本行连续八年获得香港《亚洲货币》、英国《全球托管人》、香港《财资》、

美国《环球金融》、内地《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等境内外权威财经媒体评选的

２６

项最佳托管银行大奖；是获得奖项最多的

国内托管银行，优良的服务品质获得国内外金融领域的持续认可和广泛好评。

（四）基金托管人的职责

基金托管人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

１

）安全保管基金财产；

（

２

）按照规定开设基金财产的资金账户和证券账户；

（

３

）对所托管的不同基金财产分别设置账户，确保基金财产的完整与独立；

（

４

）保存基金托管业务活动的记录、账册、报表和其他相关资料；

（

５

）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根据基金管理人的投资指令，及时办理清算、交割事宜；

（

６

）办理与基金托管业务活动有关的信息披露事项；

（

７

）对基金财务会计报告、季度、半年度和年度基金报告出具意见；

（

８

）复核、审查基金管理人计算的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格；

（

９

）按照规定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

１０

）按照规定监督基金管理人的投资运作；

（

１１

）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的其它职责。

（五）基金托管人的内部控制制度

中国工商银行资产托管部自成立以来，各项业务飞速发展，始终保持在资产托管行业的优势地位。这些成绩的取得，是

与资产托管部“一手抓业务拓展，一手抓内控建设”的做法是分不开的。资产托管部非常重视改进和加强内部风险管理工

作，在积极拓展各项托管业务的同时，把加强风险防范和控制的力度，精心培育内控文化，完善风险控制机制，强化业务项

目全过程风险管理作为重要工作来做。 继

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９

年三次顺利通过评估组织内部控制和安全措施是否充分的最权

威的

ＳＡＳ７０

（审计标准第

７０

号）审阅后，

２０１０

年中国工商银行资产托管部第四次通过

ＳＡＳ７０

审阅获得无保留意见的控制及有

效性报告，表明独立第三方对我行托管服务在风险管理、内部控制方面的健全性和有效性的全面认可。也证明中国工商银

行托管服务的风险控制能力已经与国际大型托管银行接轨，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目前，

ＳＡＳ７０

审阅已经成为年度化、常规化

的内控工作手段。

１

、内部风险控制目标

保证业务运作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行业监管规则，强化和建立守法经营、规范运作的经营思想和经营风格，形

成一个运作规范化、管理科学化、监控制度化的内控体系；防范和化解经营风险，保证托管资产的安全完整；维护持有人的权

益；保障资产托管业务安全、有效、稳健运行。

２

、内部风险控制组织结构

中国工商银行资产托管业务内部风险控制组织结构由中国工商银行稽核监察部门（内控合规部、内部审计局）、资产托管

部内设风险控制处及资产托管部各业务处室共同组成。总行稽核监察部门负责制定全行风险管理政策，对各业务部门风险控

制工作进行指导、监督。资产托管部内部设置专门负责稽核监察工作的内部风险控制处，配备专职稽核监察人员，在总经理的

直接领导下，依照有关法律规章，对业务的运行独立行使稽核监察职权。各业务处室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实施具体的风险控制

措施。

３

、内部风险控制原则

（

１

）合法性原则。内控制度应当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监管机构的监管要求，并贯穿于托管业务经营管理活动的始终。

（

２

）完整性原则。托管业务的各项经营管理活动都必须有相应的规范程序和监督制约；监督制约应渗透到托管业务的全

过程和各个操作环节，覆盖所有的部门、岗位和人员。

（

３

）及时性原则。托管业务经营活动必须在发生时能准确及时地记录；按照“内控优先”的原则，新设机构或新增业务品种

时，必须做到已建立相关的规章制度。

（

４

）审慎性原则。各项业务经营活动必须防范风险，审慎经营，保证基金资产和其他委托资产的安全与完整。

（

５

）有效性原则。内控制度应根据国家政策、法律及经营管理的需要适时修改完善，并保证得到全面落实执行，不得有任

何空间、时限及人员的例外。

（

６

）独立性原则。资产托管部托管的基金资产、托管人的自有资产、托管人托管的其他资产应当分离；直接操作人员和控

制人员应相对独立，适当分离；内控制度的检查、评价部门必须独立于内控制度的制定和执行部门。

４

、内部风险控制措施实施

（

１

）严格的隔离制度。资产托管业务与传统业务实行严格分离，建立了明确的岗位职责、科学的业务流程、详细的操作手

册、严格的人员行为规范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并采取了良好的防火墙隔离制度，能够确保资产独立、环境独立、人员独立、业务

制度和管理独立、网络独立。

（

２

）高层检查。主管行领导与部门高级管理层作为工行托管业务政策和策略的制定者和管理者，要求下级部门及时报告

经营管理情况和特别情况，以检查资产托管部在实现内部控制目标方面的进展，并根据检查情况提出内部控制措施，督促职

能管理部门改进。

（

３

）人事控制。资产托管部严格落实岗位责任制，建立“自控防线”、“互控防线”、“监控防线”三道控制防线，健全绩效考核

和激励机制，树立“以人为本”的内控文化，增强员工的责任心和荣誉感，培育团队精神和核心竞争力。并通过进行定期、定向

的业务与职业道德培训、签订承诺书，使员工树立风险防范与控制理念。

（

４

）经营控制。资产托管部通过制定计划、编制预算等方法开展各种业务营销活动、处理各项事务，从而有效地控制和配

置组织资源，达到资源利用和效益最大化目的。

（

５

）内部风险管理。资产托管部通过稽核监察、风险评估等方式加强内部风险管理，定期或不定期地对业务运作状况进行

检查、监控，指导业务部门进行风险识别、评估，制定并实施风险控制措施，排查风险隐患。

（

６

）数据安全控制。我们通过业务操作区相对独立、数据和传真加密、数据传输线路的冗余备份、监控设施的运用和保障

等措施来保障数据安全。

（

７

）应急准备与响应。资产托管业务建立专门的灾难恢复中心，制定了基于数据、应用、操作、环境四个层面的完备的灾难

恢复方案，并组织员工定期演练。为使演练更加接近实战，资产托管部不断提高演练标准，从最初的按照预订时间演练发展到

现在的“随机演练”。从演练结果看，资产托管部完全有能力在发生灾难的情况下两个小时内恢复业务。

５

、资产托管部内部风险控制情况

（

１

）资产托管部内部设置专职稽核监察部门，配备专职稽核监察人员，在总经理的直接领导下，依照有关法律规章，全面

贯彻落实全程监控思想，确保资产托管业务健康、稳定地发展。

（

２

）完善组织结构，实施全员风险管理。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需要从上至下每个员工的共同参与，只有这样，风险控制制

度和措施才会全面、有效。资产托管部实施全员风险管理，将风险控制责任落实到具体业务部门和业务岗位，每位员工对自己

岗位职责范围内的风险负责，通过建立纵向双人制、横向多部门制的内部组织结构，形成不同部门、不同岗位相互制衡的组织

结构。

（

３

）建立健全规章制度。资产托管部十分重视内控制度的建设，一贯坚持把风险防范和控制的理念和方法融入岗位职责、

制度建设和工作流程中。经过多年努力，资产托管部已经建立了一整套内部风险控制制度，包括：岗位职责、业务操作流程、稽

核监察制度、信息披露制度等，覆盖所有部门和岗位，渗透各项业务过程，形成各个业务环节之间的相互制约机制。

（

４

）内部风险控制始终是托管部工作重点之一，保持与业务发展同等地位。资产托管业务是商业银行新兴的中间业务，资

产托管部从成立之日起就特别强调规范运作，一直将建立一个系统、高效的风险防范和控制体系作为工作重点。随着市场环

境的变化和托管业务的快速发展，新问题、新情况不断出现，资产托管部始终将风险管理放在与业务发展同等重要的位置，视

风险防范和控制为托管业务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

（六）基金托管人对基金管理人运作基金进行监督的方法和程序

根据《基金法》、基金合同、托管协议和有关基金法规的规定，基金托管人对基金的投资范围和投资对象、基金投融资比

例、基金投资禁止行为、基金参与银行间债券市场、基金资产净值的计算、基金份额净值计算、应收资金到账、基金费用开支及

收入确定、基金收益分配、相关信息披露、基金宣传推介材料中登载基金业绩表现数据等进行监督和核查，基金托管人对基金

投资的监督和检查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开始。

基金托管人发现基金管理人违反《基金法》、基金合同、基金托管协议或有关基金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应及时以书面形

式通知基金管理人限期纠正，基金管理人收到通知后应及时核对，并以书面形式对基金托管人发出回函确认。在限期内，基金

托管人有权随时对通知事项进行复查， 督促基金管理人改正。 基金管理人对基金托管人通知的违规事项未能在限期内纠正

的，基金托管人应报告中国证监会。

基金托管人发现基金管理人有重大违规行为，应立即报告中国证监会，同时通知基金管理人限期纠正。

五、相关服务机构

（一）基金份额发售机构

１

、网下现金和网下股票发售直销机构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大沽路

２８８

号

６

幢

５３８

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富城路

９９

号震旦国际大楼

２１

楼

法定代表人：桂水发

电话：（

０２１

）

２８９３２８２３

传真：（

０２１

）

２８９３２８０３

联系人：丛菲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９９１８

（免长途话费）

网址：

ｗｗｗ．９９ｆｕｎｄ．ｃｏｍ

２

、网下股票发售代理机构

详见《发售公告》。

３

、网上现金发售代理机构

详见《发售公告》。

（二）登记结算机构

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１７

号

法定代表人：金颖

联系人：严峰

电话：（

０７５５

）

２５９４６０１３

传真：（

０７５５

）

２５９８７１２２

（三）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名称：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住所：上海市银城中路

６８

号时代金融中心

１９

楼

负责人：韩炯

电话：（

０２１

）

３１３５８６６６

传真：（

０２１

）

３１３５８６００

经办律师： 吕红、黎明

联系人： 黎明

（四）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名称：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葛明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１

号东方广场东方经贸城安永大楼

１６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１

号东方广场东方经贸城安永大楼

１６

层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７３８

公司电话：（

０１０

）

５８１５３０００

公司传真：（

０１０

）

８５１８８２９８

签章会计师：徐艳、汤骏

业务联系人：汤骏

六、基金的募集

本基金由基金管理人依照《基金法》、《运作办法》、《销售办法》、《信息披露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基金合同的规定，经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８８６

号文件核准募集。

（一）基金的类型及存续期间

１

、基金类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

、基金运作方式：交易型开放式

３

、存续期间：不定期

（二）募集期限

自基金份额发售之日起不超过

３

个月，具体发售时间以发售公告为准。

（三）募集对象

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及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购买证券投资基

金的其他投资者。

（四）募集规模上限

本基金不设定募集规模上限。

（五）发售方式

投资者可选择网上现金认购、网下现金认购和网下股票认购

３

种方式。

网上现金认购是指投资者通过基金管理人指定的发售代理机构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上系统以现金进行的认购； 网下现

金认购是指投资者通过基金管理人以现金进行认购； 网下股票认购是指投资者通过基金管理人及其指定的发售代理机构以

股票进行认购。网上现金认购、网下现金认购和网下股票认购的具体安排详见招募说明书的相关规定。

基金投资者在募集期内可多次认购，认购一经受理不得撤销。

基金份额发售机构认购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发售机构确实接收到认购申请。认购的确认以登

记结算机构或基金管理公司的确认结果为准。

（六）募集场所

投资人应当在基金管理人及其指定发售代理机构办理基金发售业务的营业场所或按基金管理人、 发售代理机构提供的

其他方式办理基金份额的认购。发售代理机构名单和联系方式见本招募说明书“相关服务机构”章节“基金份额发售机构”部

分和本基金发售公告。

（七）基金份额面值和认购价格

本基金基金份额发售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认购价格为

１．００

元。

（八）认购开户

１

、投资者认购本基金时需具有深圳证券交易所

Ａ

股账户或证券投资基金账户。

（

１

）已有深圳

Ａ

股账户或证券投资基金账户的投资者不必再办理开户手续。

（

２

）尚无深圳

Ａ

股账户或证券投资基金账户的投资者，需在认购前持本人身份证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的开户代理机构办理深圳

Ａ

股账户或证券投资基金账户的开户手续。有关开设深圳

Ａ

股账户和证券投资基金账户的具

体程序和办法，请到各开户网点详细咨询有关规定。

２

、账户使用注意事项

（

１

）证券投资基金账户只能进行基金的现金认购及二级市场交易，如投资者需要参与网下股票认购或基金的申购、赎回，

则应使用深圳

Ａ

股账户。

（

２

）已购买过由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担任注册登记机构的基金的投资者，其拥有的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

基金账户不能用于认购本基金。

（九）认购费用

认购费用由投资者承担，认购费率最高不超过认购份额的

０．８％

，认购费率如下表所示：

购买份额（

Ｍ

） 认购费率

Ｍ＜５０

万

０．８％

５０

万

≤Ｍ＜１００

万

０．４％

Ｍ≥１００

万 每笔

１０００

元

基金管理人办理网下现金认购时按照上表所示认购费率收取认购费用。发售代理机构办理网上现金认购、网下股票认购

时可参照上述费率结构，按照不高于

０．８％

的标准收取一定的佣金。

基金认购费用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募集期间发生的各项费用。

（十）网上现金认购

１

、认购时间详见本基金《发售公告》。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在认购期内通过网上现金认购，随到随得。

２

、认购限额：网上现金认购以基金份额申请。单一账户每笔认购份额需为

１

，

０００

份或其整数倍，最高不得超过

９９

，

９９９

，

０００

份。投资者可以多次认购，累计认购份额不设上限。

３

、认购申请：投资者在认购本基金时，需按发售代理机构的规定备足认购资金，办理认购手续。投资者可多次申报，不可

撤单，申报一经确认，认购资金即被冻结。

４

、认购金额和利息折算的份额的计算

本基金认购金额的计算如下：

认购金额

＝

认购价格

×

认购份额

×

（

１＋

佣金比率）

认购佣金

＝

认购价格

×

认购份额

×

佣金比率

净认购金额

＝

认购价格

×

认购份额

现金认购款项在基金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将折算为基金份额归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有。 利息折算的基金份额保留至整数

位，小数部分舍去，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利息与具体份额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记录为准。

利息折算的份额

＝

利息

／

认购价格

例：某投资人到某发售代理机构网点认购

１

，

０００

份本基金，假设该发售代理机构确认的佣金比率为

０．８％

，则需准备的资

金金额计算如下：

认购金额

＝１×１

，

０００×

（

１＋０．８％

）

＝１

，

００８

元

认购佣金

＝１×１

，

０００×０．８％＝８

元

净认购金额

＝１×１０００＝１０００

元

即投资人需准备

１

，

００８

元资金，方可认购到

１

，

０００

份本基金基金份额。

（十一）网下现金认购

１

、认购时间详见本基金《发售公告》。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在认购期内通过网下现金认购，随到随得。

２

、认购限额：网下现金认购以基金份额申请。投资者通过基金管理人办理网下现金认购的，每笔认购份额须在

５

万份以上

（含

５

万份）。投资者可以多次认购，累计认购份额不设上限。

３

、认购手续：投资者在认购本基金时，需按基金管理人的规定办理相关认购手续，并备足认购资金。网下现金认购申请提

交后不得撤销。

４

、认购金额和利息折算的份额的计算

本基金认购金额的计算如下：

认购金额

＝

认购价格

×

认购份额

×

（

１＋

认购费率）

认购费用

＝

认购价格

×

认购份额

×

认购费率

净认购金额

＝

认购价格

×

认购份额

网下现金认购款项在基金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将折算为基金份额归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有， 网下现金认购款项利息数额

以基金管理人的记录为准。利息折算的份额保留至整数位，小数部分舍去，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

利息折算的份额

＝

利息

／

认购价格

例：某投资人通过基金管理人认购

１００

，

０００

份基金份额，则需准备的资金金额计算如下：

认购金额

＝１×１００

，

０００×

（

１＋０．８％

）

＝１００

，

８００

元

认购费用

＝１×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８％＝８００

元

净认购金额

＝１× １００

，

０００＝１００

，

０００

元

即投资人若通过基金管理人认购本基金

１００

，

０００

份，需准备

１００

，

８００

元资金。

５

、

Ｔ

日通过基金管理人提交的网下现金认购申请，由基金管理人于

Ｔ＋１

日进行有效认购款项的清算交收，将认购资金划入

基金管理人预先开设的基金募集专户。

（十二）网下股票认购

１

、认购时间详见本基金《发售公告》，具体业务办理时间由基金管理人或指定发售代理机构确定。

２

、认购限额：网下股票认购以单只股票股数申报，用以认购的股票必须是深证

３００

指数成份股和已公告的备选成份股。单

只股票最低认购申报股数为

１０００

股，超过

１０００

股的部分须为

１００

股的整数倍。投资者可以多次提交认购申请，累计申报股数不

设上限。

３

、认购手续：投资者在认购本基金时，需按基金管理人或发售代理机构的规定，到基金管理人或发售代理机构网点办理

认购手续，并备足认购股票。网下股票认购申请提交后不得撤销，基金管理人或发售代理机构对投资者申报的股票进行冻结。

４

、特殊情形

（

１

）已公告的将被调出深证

３００

指数的成份股不得用于认购本基金。

（

２

）限制个股认购规模：基金管理人可根据网下股票认购日前

３

个月个股的交易量、价格波动及其他异常情况，决定是否

对个股认购规模进行限制，并在网下股票认购日前

３

个工作日公告限制认购规模的个股名单。认购规模受限的指数成份股除

上述情形（

１

）之外一般不超过

５０

只。

（

３

）临时拒绝个股认购：对于在网下股票认购期间价格波动异常或认购申报数量异常的个股，基金管理人可不经公告，全

部或部分拒绝该股票的认购申报。

５

、清算交收

网下股票认购期内每日日终，发售代理机构将股票认购数据按投资者证券账户汇总发送给基金管理人。

Ｔ

日日终（

Ｔ

日为

本基金发售期最后一日），基金管理人初步确认各成份股的有效认购数量。登记结算机构根据基金管理人提供的确认数据，将

投资者申请认购的股票过户至本基金组合证券认购专户， 完成验资后划入基金证券账户。 基金管理人为投资者计算认购份

额，并根据发售代理机构提供的数据计算投资者应以基金份额方式支付的佣金，从投资者的认购份额中扣除，为发售代理机

构增加相应的基金份额。基金合同生效后，登记结算机构根据基金管理人提供的投资者净认购份额明细数据进行投资者认购

份额的初始登记。

６

、认购份额的计算公式：

其中：

（

１

）

ｉ

代表投资者提交认购申请的第

ｉ

只股票，

ｎ

代表投资者提交的股票总只数，

ｎ

≦

３００

。

如投资者仅提交了

１

只股票的申请，则

ｎ＝１

。

（

２

）“第

ｉ

只股票在

Ｔ

日的均价”由基金管理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Ｔ

日行情数据，以该股票的总成交金额除以总成交股

数计算，以四舍五入的方法保留小数点后两位。若该股票在

Ｔ

日停牌或无成交，则以同样方法计算最近一个交易日的均价作为

计算价格。

若某一股票在

Ｔ

日至登记结算机构进行股票过户日的冻结期间发生除息、送股（转增）、配股等权益变动，则由于投资者获

得了相应的权益，基金管理人将按如下方式对该股票在

Ｔ

日的均价进行调整：

①

除息：调整后价格

＝Ｔ

日均价

－

每股现金股利或股息

②

送股：调整后价格

＝Ｔ

日均价

／

（

１＋

每股送股比例）

③

配股：调整后价格

＝

（

Ｔ

日均价

＋

配股价

×

配股比例）

／

（

１＋

每股配股比例）

④

送股且配股：调整后价格

＝

（

Ｔ

日均价

＋

配股价

×

配股比例）

／

（

１＋

每股送股比例

＋

每股配股比例）

⑤

除息、 送股且配股： 调整后价格

＝

（

Ｔ

日均价

＋

配股价

×

配股比例

－

每股现金股利或股息）

／

（

１＋

每股送股比例

＋

每股配股比

例）

（

３

）“有效认购数量”是指由基金管理人确认的并由登记结算机构完成清算交收的股票股数。其中，

①

对于经公告限制认购规模的个股，基金管理人可确认的认购数量上限为：

为限制认购规模的单只个股最高可确认的认购数量， 为网上现金认购和网下现金认购的合计申请数额，

为除限制认购规模的个股和基金管理人全部或部分临时拒绝的个股以外的其他个股当日均价和认购申报数量乘积， 为该

股按均价计算的其在

Ｔ

日深证

３００

指数中的权重（认购期间如有深证

３００

指数调整公告，则基金管理人根据公告调整后的成份

股名单以及深证

３００

指数编制规则计算调整后的深证

３００

指数构成权重，并以其作为计算依据），

ｐ

为该股在

Ｔ

日的均价。

如果投资者申报的个股认购数量总额大于基金管理人可确认的认购数量上限， 则根据认购日期的先后按照先到先得的

方式确认。如同一天申报的个股认购数量全部确认将突破基金管理人可确认上限的，则按比例分配确认。

②

若某一股票在网下股票认购日至登记结算机构进行股票过户日的冻结期间发生司法执行， 则基金管理人将根据登记

结算机构确认的实际过户数据对投资者的有效认购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７

、认购费用（佣金）

通过基金管理人进行网下股票认购，投资者只可选择以现金方式支付认购费用；通过发售代理机构进行网下股票认购，

在允许的条件下，投资者可选择以现金或基金份额的方式支付认购佣金。

若投资人选择以现金支付认购费用（佣金），则：

认购费用（佣金）

＝

认购价格

×

认购份额

×

费用（佣金）比率；

若投资人选择以基金份额支付认购佣金，则：

认购佣金

＝

认购份额

／

（

１＋

佣金比率）

×

佣金比率。

８

、特别提示

投资者应根据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进行股票认购， 并及时履行因股票认购导致的股份减持所涉及的信

息披露等义务。

（十三）募集资金利息与募集股票权益的处理方式

募集期间现金认购资金全部存入本基金募集专户，投资者现金认购款项在募集期间前所产生的利息归投资者所有，在本

基金募集结束后，折算为基金份额计入投资者的账户。募集股票在网下股票认购日至登记结算机构进行股票过户日的冻结期

间所产生的权益归投资者所有。

（十四）募集期间的资金、股票与费用

基金募集期间募集的资金应当存入专门账户，在基金募集行为结束前，任何人不得动用。

募集的股票由发售代理机构予以冻结，并由登记结算机构过户至本基金组合证券认购专户。

基金募集期间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得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七、基金合同的生效

（一）基金备案的条件

本基金自基金份额发售之日起

３

个月内，在基金募集份额总额不少于

２

亿份，基金募集金额（含网下股票认购所募集的股

票市值）不少于

２

亿元人民币且基金份额持有人的人数不少于

２００

人的条件下，基金管理人依据法律法规及招募说明书可以决

定停止基金发售，并在

１０

日内聘请法定验资机构验资，自收到验资报告之日起

１０

日内，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

基金募集达到基金备案条件的，自基金管理人办理完毕基金备案手续并取得中国证监会书面确认之日起，《基金合同》生

效；否则《基金合同》不生效。基金管理人在收到中国证监会确认文件的次日对《基金合同》生效事宜予以公告。基金管理人应

将基金募集期间募集的资金存入专门账户，在基金募集行为结束前，任何人不得动用；网下股票认购所募集的股票予以冻结。

《基金合同》生效时，认购款项在募集期内产生的利息将折合成基金份额归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有。利息转份额的具体数额

以登记结算机构的记录为准。

（二）基金合同不能生效时募集资金的处理方式

如果《基金合同》不能生效，基金管理人应当承担下列责任：

１

、以其固有财产承担因募集行为而产生的债务和费用；

２

、在基金募集期限届满后

３０

日内返还投资者已缴纳的款项，并加计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发售代理机构将已冻结的股票解

冻。

（三）基金存续期间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和资产规模

《基金合同》生效后，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

２００

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５

，

０００

万元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及时报告中国

证监会；连续

２０

个工作日出现前述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向中国证监会说明原因并报送解决方案。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八、基金份额折算和变更登记

基金合同生效后，为提高交易便利，本基金可以进行份额折算。

（一）基金份额折算的时间

基金管理人应事先确定基金份额折算日，并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提前公告。

（二）基金份额折算的原则

基金份额折算由基金管理人向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办理，并由登记结算机构进行基金份额的变更登记。

基金份额折算后，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总额与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数额将发生调整，但调整后的基金份额持有

人持有的基金份额占基金份额总额的比例不发生变化。基金份额折算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益无实质性影响。基金份额折算

后，基金份额持有人将按照折算后的基金份额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

如果基金份额折算过程中发生不可抗力，基金管理人可延迟办理基金份额折算。

（三）基金份额折算的方法

基金份额折算的具体方法在份额折算公告中列示。

九、基金份额的交易

（一）基金上市

基金合同生效后，具备下列条件的，基金管理人可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上市规则》，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

请上市：

１

、基金募集金额（含网下股票认购所募集的股票市值）不低于

２

亿元；

２

、基金份额持有人不少于

１０００

人；

３

、《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上市规则》规定的其他条件。

基金上市前，基金管理人应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签订上市协议书。基金获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基金管理人应在基

金上市日前至少

３

个工作日发布基金份额上市交易公告书。

（二）基金份额的上市交易

本基金基金份额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交易需遵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业务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

（三）暂停上市交易

基金份额上市交易期间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可暂停基金的上市交易，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１

、不再具备本部分第一条规定的上市条件；

２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暂停其上市；

３

、严重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则的；

４

、深圳证券交易所认为应当暂停上市的其他情形。

（四）终止上市交易

基金份额上市交易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可终止基金的上市交易，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１

、自暂停上市之日起半年内未能消除暂停上市原因的；

２

、基金合同终止；

３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终止上市；

４

、深圳证券交易所认为应当终止上市的其他情形。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终止基金上市的决定之日起

２

个工作日内发布基金终止上市公告。

若因上述

１

、

４

项等原因使本基金不再具备上市条件而被深圳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的， 本基金将在履行适当程序后由交

易型开放式基金变更为以深证

３００

指数为标的指数的非上市的开放式指数基金。若届时本基金管理人已有以该指数作为标的

指数的指数基金，则本基金将本着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原则，履行适当的程序后选取其他合适的指数作为标的指数。

（五）基金份额参考净值（

ＩＯＰＶ

）的计算与公告

基金管理人在每一交易日开市前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当日的申购赎回清单， 深圳证券交易所在开市后根据申购赎回

清单和组合证券内各只证券的实时成交数据，计算并发布基金份额参考净值（

ＩＯＰＶ

），供投资者交易、申购、赎回基金份额时参

考。

１

、基金份额参考净值计算公式为：

基金份额参考净值

＝

（申购赎回清单中必须用现金替代的替代金额

＋

申购赎回清单中可以用现金替代成份证券的数量与

最新成交价相乘之和

＋

申购赎回清单中禁止用现金替代成份证券的数量与最新成交价相乘之和

＋

申购赎回清单中的预估现金

部分）

／

最小申购赎回单位对应的基金份额。

２

、基金份额参考净值的计算以四舍五入的方法保留小数点后

４

位。

３

、基金管理人可以调整基金份额参考净值计算公式，并予以公告。

十、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

（一）申购与赎回场所

投资者应当在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办理基金申购、 赎回业务的营业场所或按申购赎回代理券商提供的其他方式办理基金

的申购和赎回。

基金管理人在开始申购、 赎回业务前公告申购赎回代理券商的名单， 并可根据情况变更或增减申购赎回代理券商的名

单，并予以公告。

（二）申购与赎回的开放日及时间

本基金的申购、赎回自《基金合同》生效后不超过

３

个月的时间内开始办理，基金管理人应在开始办理申购赎回的具体日

期前

２

日在至少一家指定媒体及基金管理人互联网网站（以下简称“网站”）公告。

本基金可在基金上市交易之前开始办理申购。但在基金申请上市期间，基金可暂停办理申购。

申购和赎回的开放日为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日（基金管理人公告暂停申购或赎回时除外），投资者应当在开放日办理申

购和赎回申请。开放日的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在招募说明书中载明或另行公告。

若深圳证券交易市场或交易所交易时间更改或实际情况需要，基金管理人可对申购、赎回开放日和具体业务办理时间进

行调整，但此项调整应在实施日

２

日前在指定媒体公告。

（三）申购与赎回的原则

１

、本基金采用份额申购和份额赎回的方式，即申购和赎回均以份额申请。

２

、本基金的申购对价、赎回对价包括组合证券、现金替代、现金差额及其他对价。

３

、申购、赎回申请提交后不得撤销。

４

、申购、赎回应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

５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基金运作的实际情况并在不影响基金份额持有人实质利益、不违背交易所相关规则的情况下更改

上述原则。基金管理人必须在新规则开始实施前按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四）申购与赎回的程序

１

、申购和赎回的申请方式

基金投资者必须根据申购赎回代理券商规定的程序，在开放日的业务办理时间向基金销售机构提出申购或赎回的申请。

投资者在申购本基金时须根据申购赎回清单备足相应数量的股票和现金。投资者在提交赎回申请时，必须有足够的基金

份额余额和现金，否则投资者所提交的申购、赎回的申请无效而不予成交。

２

、申购和赎回申请的确认

基金投资者申购、赎回申请在受理当日进行确认。如投资者未能提供符合要求的申购对价，则申购申请失败。如投资者持

有的符合要求的基金份额不足或未能根据要求准备足额的现金，或本基金投资组合内不具备足额的符合要求的赎回对价，则

赎回申请失败。投资者可在申请当日通过其办理申购、赎回的销售网点查询有关申请的确认情况。

３

、申购和赎回的清算交收与登记

本基金申购赎回过程中涉及的股票和基金份额清算和交收适用深圳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机构的结算规则。

投资者

Ｔ

日申购、赎回成功后，登记结算机构在

Ｔ

日收市后为投资者办理组合证券的清算交收以及基金份额、现金替代

的清算，在

Ｔ＋１

日办理基金份额、现金替代的交收以及现金差额的清算，在

Ｔ＋２

日办理现金差额的交收，并将结果发送给申购

赎回代理券商、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如果登记结算机构在清算交收时发现不能正常履约的情形，则依据《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登记结算业务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登记结算机构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对清算交收和登记的办理时间、方式进行调整。

（五）申购与赎回的数额限制

投资者申购、赎回的基金份额需为最小申购、赎回单位的整数倍。本基金最小申购、赎回单位为

１６０

万份，基金管理人有权

对其进行调整，并在调整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告并报中国证监

会备案。

（六）申购和赎回的对价、费用及其用途

１

、申购对价是指投资者申购基金份额时应交付的组合证券、现金替代、现金差额及其他对价。赎回对价是指投资者赎回

基金份额时，基金管理人应交付给赎回人的组合证券、现金替代、现金差额及其他对价。申购对价、赎回对价根据申购赎回清

单和投资者申购、赎回的基金份额数额确定。

２

、投资者在申购或赎回基金份额时，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可按照一定的标准收取佣金，其中包含证券交易所、登记结算机

构等收取的相关费用，具体规定请参见招募说明书。

３

、申购赎回清单由基金管理人编制。

Ｔ

日的申购赎回清单在当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开市前公告。

Ｔ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在当

天收市后计算，并在

Ｔ＋１

日公告，计算公式为计算日基金资产净值除以计算日发售在外的基金份额总数。如遇特殊情况，可以

适当延迟计算或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申购赎回清单的内容与格式参见招募说明书。

（七）申购赎回清单的内容与格式

１

、申购赎回清单的内容

Ｔ

日申购赎回清单公告内容包括最小申购、赎回单位所对应的组合证券、现金替代、

Ｔ

日预估现金差额、

Ｔ－１

日现金差额、基

金份额净值及其他相关内容。

２

、组合证券相关内容

组合证券是指本基金标的指数所包含的全部或部分证券。申购赎回清单将公告最小申购、赎回单位所对应的各成份证券

名称、证券代码及数量。

３

、现金替代相关内容

现金替代是指申购、赎回过程中，投资者按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的规定，用于替代组合证券中部分证券的一定数量的

现金。

采用现金替代是为了在相关成份股停牌等情况下便利投资者的申购、提高基金运作的效率，基金管理人在制定具体的现

金替代方法时遵循公平及公开的原则，以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为出发点，并进行及时充分的信息披露。

（

１

）现金替代分为

３

种类型：禁止现金替代（标志为“禁止”）、可以现金替代（标志为“允许”）和必须现金替代（标志为“必

须”）。

禁止现金替代是指在申购、赎回基金份额时，该成份证券不允许使用现金作为替代。

可以现金替代是指在申购基金份额时，允许使用现金作为全部或部分该成份证券的替代，但在赎回基金份额时，该成份

证券不允许使用现金作为替代。

必须现金替代是指在申购、赎回基金份额时，该成份证券必须使用现金作为替代。

（

２

）可以现金替代

①

适用情形：可以现金替代的证券一般是由于停牌等原因导致投资者无法在申购时买入的证券。

②

替代金额：对于可以现金替代的证券，替代金额的计算公式为：

替代金额

＝

替代证券数量

×

该证券经除权调整的

Ｔ－１

日收盘价

×

（

１＋

现金替代保证金率）

对于使用现金替代的证券，基金管理人需在证券恢复交易后买入，而实际买入价格加上相关交易费用后与申购时的最新

价格可能有所差异。为便于操作，基金管理人在申购赎回清单中预先确定现金替代保证金率，并据此收取替代金额。如果预先

收取的金额高于基金购入该部分证券的实际成本，则基金管理人将退还多收取的差额；如果预先收取的金额低于基金购入该

部分证券的实际成本，则基金管理人将向投资者收取欠缺的差额。

③

替代金额的处理程序

Ｔ

日，基金管理人在申购赎回清单中公布现金替代保证金率，并据此收取替代金额。

在

Ｔ

日后被替代的成份证券有正常交易的

２

个交易日（简称为

Ｔ＋２

日）内，基金管理人将以收到的替代金额买入被替代的部

分证券。

Ｔ＋２

日日终，若已购入全部被替代的证券，则以替代金额与被替代证券的实际购入成本（包括买入价格与交易费用）的

差额，确定基金应退还投资者或投资者应补交的款项；若未能购入全部被替代的证券，则以替代金额与所购入的部分被替代

证券实际购入成本加上按照

Ｔ＋２

日收盘价计算的未购入的部分被替代证券价值的差额，确定基金应退还投资者或投资者应补

交的款项。

特例情况：若自

Ｔ

日起，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常交易日已达到

２０

日而该证券正常交易日低于

２

日，则以替代金额与所购入的

部分被替代证券实际购入成本加上按照最近一次收盘价计算的未购入的部分被替代证券价值的差额， 确定基金应退还投资

者或投资者应补交的款项。

Ｔ＋２

日后第

１

个工作日（若在特例情况下，则为

Ｔ

日起第

２１

个交易日），基金管理人将应退款和补款的明细数据发送给登记

结算机构，登记结算机构办理现金替代多退少补资金的清算；

Ｔ＋２

日后第

２

个工作日（若在特例情况下，则为

Ｔ

日起第

２２

个交易

日），登记结算机构办理现金替代多退少补资金的交收。

④

替代限制：为有效控制基金的跟踪偏离度和跟踪误差，基金管理人可规定投资者使用可以现金替代的比例合计不得超

过申购基金份额资产净值的一定比例。现金替代比例的计算公式为：

说明：假设当天可以现金替代的股票只数为

ｎ

。

（

３

）必须现金替代

①

适用情形：必须现金替代的证券一般是由于标的指数调整将被剔除，或基金管理人出于保护持有人利益原则等原因认

为有必要实行必须现金替代的成份证券。

②

替代金额：对于必须现金替代的证券，基金管理人将在申购赎回清单中公告替代的一定数量的现金，即“固定替代金

额”。固定替代金额的计算方法为申购赎回清单中该证券的数量乘以其经除权调整的

Ｔ－１

日收盘价。

４

、预估现金部分相关内容

预估现金差额是指由基金管理人估计并在

Ｔ

日申购赎回清单中公布的当日现金差额的估计值，预估现金差额由申购赎回

代理券商预先冻结。

预估现金差额的计算公式为：

Ｔ

日预估现金差额

＝Ｔ－１

日最小申购赎回单位的基金资产净值

－

（申购赎回清单中必须用现金替代的固定替代金额

＋

申购赎

回清单中可以用现金替代成份证券的数量与

Ｔ

日经除权调整的前收盘价乘积之和

＋

申购赎回清单中禁止用现金替代成份证券

的数量与

Ｔ

日经除权调整的前收盘价乘积之和）

其中，

Ｔ

日经除权调整的前收盘价由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另外，若

Ｔ

日为基金分红除息日，则计算公式中的“

Ｔ－１

日最小申

购赎回单位的基金资产净值”需扣减相应的收益分配数额。预估现金差额的数值可能为正、为负或为零。

５

、现金差额相关内容

Ｔ

日现金差额在

Ｔ＋１

日的申购赎回清单中公告，其计算公式为：

Ｔ

日现金差额

＝Ｔ

日最小申购、 赎回单位的基金资产净值

－

（申购赎回清单中必须用现金替代的固定替代金额

＋

申购赎回清

单中可以用现金替代成份证券的数量与

Ｔ

日收盘价相乘之和

＋

申购赎回清单中禁止用现金替代成份证券的数量与

Ｔ

日收盘价

相乘之和）。

Ｔ

日投资者申购、赎回基金份额时，需按

Ｔ＋１

日公告的

Ｔ

日现金差额进行资金的清算交收。

现金差额的数值可能为正、为负或为零。在投资者申购时，如现金差额为正数，则投资者应根据其申购的基金份额支付相

应的现金，如现金差额为负数，则投资者将根据其申购的基金份额获得相应的现金；在投资者赎回时，如现金差额为正数，则

投资者将根据其赎回的基金份额获得相应的现金，如现金差额为负数，则投资者应根据其赎回的基金份额支付相应的现金。

６

、申购赎回清单的格式

申购赎回清单的格式举例如下：

基本信息（示例）

最新公告日期：

２０１１－８－４

基金名称：深证

３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管理公司名称：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代码：

１５９９１２

标的指数代码：

３９９００７

Ｔ－１

日信息内容

现金差额（单位：元）

２１１５２．２４

最小申购赎回单位资产净值（单位：元）

１６８００００．００

基金份额净值（单位：元）

１．０５００

Ｔ

日信息内容

预估现金差额（单位：元）

２０９６８．２４

最小申购赎回单位（单位：份）

１６０００００

Ｔ

日最小申购赎回单位分红金额（单位：元） 无

是否需要公布

ＩＯＰＶ

是

是否允许申购 是

是否允许赎回 是

可以现金替代比例上限

５０％

成份股信息内容：

交易日期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股票数量 现金替代标志

可以现金替代保

证金比例

固定替代金额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００１

深发展

Ａ １９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００２

万 科

Ａ ６４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００６

深振业

Ａ ５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００９

中国宝安

７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０１２

南 玻

Ａ ９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０２１

长城开发

４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０２２

深赤湾

Ａ １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０２４

招商地产

５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０２７

深圳能源

６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０２８

一致药业

１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０２９

深深房

Ａ 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０３１

中粮地产

７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０３６

华联控股

６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０３９

中集集团

６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０４２

深 长 城

１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０４６

泛海建设

８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０４９

德赛电池

１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０５０

深天马

Ａ 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０５９

辽通化工

５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０６０

中金岭南

１０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０６１

农 产 品

４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０６３

中兴通讯

１３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０６６

长城电脑

５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０６９

华侨城

Ａ １９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０７８

海王生物

４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０８８

盐 田 港

４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０８９

深圳机场

５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０９０

深 天 健

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０９９

中信海直

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１００ ＴＣＬ

集团

３８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１５１

中成股份

１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１５７

中联重科

３０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１５８

常山股份

３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１５９

国际实业

３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３０１

东方市场

６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３３８

潍柴动力

５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４００

许继电气

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４０１

冀东水泥

５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４０２

金 融 街

１８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４０７

胜利股份

５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４１０

沈阳机床

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４１６

民生投资

３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４１７

合肥百货

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４１８

小天鹅

Ａ 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４１９

通程控股

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４２２

湖北宜化

４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４２３

东阿阿胶

４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４２５

徐工机械

６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４２６

富龙热电

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４２８

华天酒店

３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４８８

晨鸣纸业

６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５０１

鄂武商

Ａ 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５０３

海虹控股

５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５１１

银基发展

７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５１３

丽珠集团

１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５１４

渝 开 发

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５２２

白云山

Ａ 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５２５

红 太 阳

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５２７

美的电器

１４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５２８

柳 工

５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５３２

力合股份

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５３３

万 家 乐

３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５３７

广宇发展

３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５３８

云南白药

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５３９

粤电力

Ａ ５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５４０

中天城投

５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５４１

佛山照明

４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５４３

皖能电力

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５５０

江铃汽车

１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５５４

泰山石油

３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５５９

万向钱潮

６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５６２

宏源证券

４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５６３

陕国投

Ａ 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５６６

海南海药

１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５６８

泸州老窖

５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５７０

苏常柴

Ａ 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５７１

新大洲

Ａ ５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５７２

海马汽车

４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５８１

威孚高科

３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５８４

友利控股

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５８９

黔轮胎

Ａ ３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５９６

古井贡酒

３１

必须

２８６５．６４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５９７

东北制药

１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５９８

兴蓉投资

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６００

建投能源

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６０１

韶能股份

６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６０８

阳光股份

３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６１２

焦作万方

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６１６

亿城股份

８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６１９

海螺型材

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６２３

吉林敖东

４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６２５

长安汽车

１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６２７

天茂集团

８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６２９

攀钢钒钛

１９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６３０

铜陵有色

５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６３５

英 力 特

１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６３６

风华高科

４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６５０

仁和药业

３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６５１

格力电器

１５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６５２

泰达股份

８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６５５

金岭矿业

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６５９

珠海中富

７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６６１

长春高新

１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６６７

名流置业

１３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６７７

山东海龙

４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６７９

大连友谊

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６８０

山推股份

５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６８２

东方电子

６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６８３

远兴能源

５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６８６

东北证券

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６８７

保定天鹅

３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６９０

宝新能源

９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６９８

沈阳化工

４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７０１

厦门信达

１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７０７

双环科技

３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７０８

大冶特钢

１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７０９

河北钢铁

２９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７１３

丰乐种业

１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７１７

韶钢松山

８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７１８

苏宁环球

６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７２５

京东方

Ａ ４１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７２６

鲁 泰

Ａ ３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７２７

华东科技

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７２８

国元证券

６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７２９

燕京啤酒

４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７３１

四川美丰

３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７３３

振华科技

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７３５

罗 牛 山

６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７４８

长城信息

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７５１

锌业股份

６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７５２

西藏发展

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７５５

山西三维

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７５８

中色股份

４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７５９

中百集团

５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７６１

本钢板材

１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７６２

西藏矿业

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７６６

通化金马

３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７６８

西飞国际

８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７７６

广发证券

６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７７７

中核科技

１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７７８

新兴铸管

８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７８０

平庄能源

３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７８３

长江证券

１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７８６

北新建材

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７８９

江西水泥

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７９０

华神集团

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７９２

盐湖股份

４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７９３

华闻传媒

７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７９９

酒 鬼 酒

１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８００

一汽轿车

６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８０６

银河科技

５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８０７

云铝股份

６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８１６

江淮动力

７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８１９

岳阳兴长

１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８２２

山东海化

４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８２３

超声电子

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８２５

太钢不锈

１６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８２６

桑德环境

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８２８

东莞控股

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８２９

天音控股

４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８３０

鲁西化工

５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８３３

贵糖股份

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８３５

四川圣达

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８３７

秦川发展

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８３９

中信国安

７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８４８

承德露露

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８５０

华茂股份

４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８５１

高鸿股份

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８５８

五 粮 液

１３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８６０

顺鑫农业

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８６２

银星能源

１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８６８

安凯客车

１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８６９

张 裕

Ａ １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８７６

新 希 望

３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８７７

天山股份

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８７８

云南铜业

５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８８１

大连国际

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８８６

海南高速

６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８８７

中鼎股份

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８９５

双汇发展

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８９７

津滨发展

１０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８９８

鞍钢股份

１０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９００

现代投资

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９０１

航天科技

１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９０３

云内动力

３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９１０

大亚科技

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９１１

南宁糖业

１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９１７

电广传媒

３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９２６

福星股份

４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９２７

一汽夏利

３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９３０

中粮生化

６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９３１

中 关 村

４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９３２

华菱钢铁

７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９３３

神火股份

７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９３６

华 西 村

３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９３７

冀中能源

５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９３８

紫光股份

１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９３９

凯迪电力

５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９４９

新乡化纤

４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９５１

中国重汽

１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９５９

首钢股份

９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９６０

锡业股份

４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９６１

中南建设

３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９６２

东方钽业

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９６３

华东医药

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９６８

煤 气 化

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９６９

安泰科技

４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９７０

中科三环

３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９７２

新 中 基

３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９７３

佛塑科技

４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９７７

浪潮信息

１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９８３

西山煤电

１１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９８７

广州友谊

１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９８８

华工科技

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９８９

九 芝 堂

１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９９０

诚志股份

１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９９６

中国中期

１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９９７

新 大 陆

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９９８

隆平高科

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９９９

华润三九

３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１６９６

宗申动力

４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２００１

新 和 成

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２００５

德豪润达

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２００７

华兰生物

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２００８

大族激光

６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２０１１

盾安环境

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２０１３

中航精机

１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２０１７

东信和平

１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２０２２

科华生物

３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２０２４

苏宁电器

３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２０２５

航天电器

１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２０２８

思源电气

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２０２９

七 匹 狼

１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２０３０

达安基因

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２０３２

苏 泊 尔

１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２０３８

双鹭药业

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２０４１

登海种业

１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２０４８

宁波华翔

３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２０５１

中工国际

１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２０５２

同洲电子

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２０５６

横店东磁

１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２０６３

远光软件

１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２０６４

华峰氨纶

３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２０６５

东华软件

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２０６９

獐 子 岛

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２０７３

软控股份

４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２０７８

太阳纸业

３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２０８０

中材科技

１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２０８１

金 螳 螂

１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２０８３

孚日股份

３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２０８８

鲁阳股份

１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２０９１

江苏国泰

１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２０９２

中泰化学

５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２０９３

国脉科技

１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２０９７

山河智能

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２１０４

恒宝股份

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２１０６

莱宝高科

３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２１２２

天马股份

４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２１２３

荣信股份

３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２１２８

露天煤业

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２１２９

中环股份

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２１３０

沃尔核材

１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２１４０

东华科技

１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２１４２

宁波银行

８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２１４６

荣盛发展

４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２１５２

广电运通

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２１５３

石基信息

１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２１５４

报 喜 鸟

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２１５５

辰州矿业

３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２１５６

通富微电

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２１６１

远 望 谷

１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２１６６

莱茵生物

１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２１６７

东方锆业

１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２１６８

深圳惠程

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２１７２

澳洋科技

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２１８３

怡 亚 通

３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２１９１

劲嘉股份

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２２０２

金风科技

１０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２２３０

科大讯飞

１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２２３７

恒邦股份

１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２２４２

九阳股份

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２２４４

滨江集团

３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２２５４

烟台氨纶

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２２６９

美邦服饰

１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２２７７

友阿股份

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２２９４

信立泰

１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２２９９

圣农发展

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２３０４

洋河股份

１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２３１０

东方园林

３９

必须

４７３４．６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２３６２

汉王科技

１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２３９９

海普瑞

１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２４２２

科伦药业

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２４９３

荣盛石化

１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００２５００

山西证券

３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３００００２

神州泰岳

１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３００００３

乐普医疗

１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３０００２４

机器人

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３０００２７

华谊兄弟

３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３０００７０

碧水源

１００

允许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３０００７７

国民技术

１００

允许

１５％

（八）拒绝或暂停申购的情形及处理方式

除非出现如下情形，基金管理人不得暂停或拒绝基金投资者的申购申请：

（

１

）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基金无法正常运作或无法接受申购申请；

（

２

）因特殊原因（包括但不限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依法决定临时停市或在交易时间非正常停市），导致当日基金资产净值无

法计算；

（

３

）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购赎回代理券商、登记结算机构因异常情况无法办理申购，或者指数编制单位、深圳证券交易所

等因异常情况使申购赎回清单无法编制或编制不当。上述异常情况指基金管理人无法预见并不可控制的情形，包括但不限于

系统故障、网络故障、通讯故障、电力故障、数据错误等；

（

４

）发生《基金合同》约定的暂停基金资产估值的情形；

（

５

）基金管理人开市前未能公布申购赎回清单；

（

６

）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可暂停申购的情形；

（

７

）基金管理人认为会有损于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某笔申购。

发生上述情形之一时，基金管理人应在当日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１

）到（

６

）项暂停申购情形时，基金管理人应当在至少一

家指定媒体及基金管理人网站刊登暂停申购公告。

（九）暂停赎回或者延缓支付赎回款项的情形及处理方式

除非出现如下情形，基金管理人不得拒绝接受或暂停基金份额持有人的赎回申请或者延缓支付赎回款项：

（

１

）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基金管理人不能支付赎回款项；

（

２

）因特殊原因（包括但不限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依法决定临时停市或在交易时间非正常停市），导致当日基金资产净值无

法计算；

（

３

）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购赎回代理券商、登记结算机构因异常情况无法办理赎回，或者指数编制单位、深圳证券交易所

等因异常情况使申购赎回清单无法编制或编制不当。上述异常情况指基金管理人无法预见并不可控制的情形，包括但不限于

系统故障、网络故障、通讯故障、电力故障、数据错误等；

（

４

）发生本基金合同规定的暂停基金资产估值的情形；

（

５

）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暂停基金的赎回，基金管理人应及时在至少一家指定媒体及基金管理人网站上刊登暂停赎回公告。

（十）其他暂停申购和赎回的情形及处理方式

发生《基金合同》或《招募说明书》中未予载明的事项，但基金管理人有正当理由认为需要暂停基金申购、赎回的，可以经

届时有效的合法程序宣布暂停接受投资者的申购、赎回申请。

（十一）集合申购与其他服务

在条件允许时，基金管理人可开放集合申购，即允许多个投资者集合其持有的组合证券，共同构成最小申购、赎回单位或

其整数倍，进行申购。在不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前提下，基金管理人有权制定集合申购业务的相关规则。

在条件允许时，基金管理人也可采用其他合理的申购、赎回方式，并于新的申购、赎回方式开始执行前的至少

３

个工作日

予以公告。

基金管理人指定的代理机构可依据本基金合同开展其他服务，双方需签订书面委托代理协议，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十二）基金的转托管和非交易过户等业务

登记结算机构可依据其业务规则，受理基金份额的转托管、非交易过户、冻结与解冻等业务，并收取一定的手续费用。

十一、基金的投资

（一）投资目标

紧密跟踪标的指数，追求跟踪偏离度和跟踪误差最小化。

（二）投资范围

本基金投资于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包括中小板、创业板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核

准上市的股票）、债券、货币市场工具、权证、股指期货、资产支持证券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

具（但须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本基金主要投资于标的指数成份股、备选成份股。在建仓完成后，本基金投资于标的指

数成份股、备选成份股的资产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９０％

，权证、股指期货及其他金融工具的投资比例依照法律法规或

监管机构的规定执行。

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日后允许本基金投资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三）投资理念

中国经济增长从长期来看， 仍将保持持续稳定的增长态势， 这为指数投资获取长期稳健收益奠定了良好的宏观经济基

础。本基金以深证

３００

指数为跟踪标的，力求通过指数化、分散化的投资方式，使基金份额持有人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获得与标

的指数一致的投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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